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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主义视域下的人工智能伦理工具问题探析
An Analysis of Ethical Tool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Pate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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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各界从制定一系列的人工智能原则开

始转向开发各种人工智能伦理工具。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可用于识别、处理、消除或缓解人工智能面临的

伦理风险，应用于金融和医疗等多个领域，逐渐成为判断和评估人工智能是否符合伦理的标准，影响或

代替人类决策。然而，从家长主义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伦理工具正逐渐呈现出家长主义的现象，并与

医疗家长主义相似，可能会影响用户的自主性，引发信任危机。由此，本文借鉴医疗家长主义的改进方式，

提出遵循尊重的原则，促进和尊重用户的自主性，构建共享决策制定的模型等建议，以促进人工智能伦

理工具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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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thical issu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become one of the widely discussed and 
prominent topics of concern across various sectors. Various fields have transition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er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incip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e AI ethical tools. AI ethical tools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deal with, eliminate or mitigate ethical risks fa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ed in many 
fields such as finance and medical care, and gradually become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and evaluating wheth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ethical, affecting or replacing human decision-making.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ernalism, AI ethical tools are gradually taking on the phenomenon of paternalism and are similar to medical 
paternalism, which may affect users’ autonomy and cause a crisis of trust. Therefore, we draw on the improvement 
of medical paternalism,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such as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promoting and 
respecting the autonomy of users, and building a model of shared decision mak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AI ethical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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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创新发展，人工智能逐渐应用

到各个领域中，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人工智能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

诸多伦理风险，例如，用户隐私问题、算法公

平性和可解释性等。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人工智

能伦理和治理，从制定大量的伦理原则和指导

方针逐渐转向技术实践，[1] 开发了许多人工智

能伦理工具，从技术层面治理人工智能伦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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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比如说，微软开发的 SamrtNoise，用于防

止隐私信息泄露；[2] 谷歌提出了联邦学习，以

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3] 等等。

学 界 也 对 人 工 智 能 伦 理 工 具 展 开 了 广

泛 的 探 讨。 例 如， 乔 治· 凯 西 斯（Georgios 
Kaissis）等学者通过分析联邦学习在医疗成像

中的应用并与其他隐私保护方法进行对比发

现，联邦学习不直接使用用户的数据，可以避

免泄露用户的隐私，保护用户的数据隐私安

全。[4] 一些学者介绍了一种新的分布式计算

工 具 —— 联 邦 分 析（federated analytics）， 它

和联邦学习的不同在于，联邦学习强调的是

训练模型，而联邦分析注重从数据中得出结

论。[5] 还有学者认为联邦学习虽然可以保护用

户的隐私，但在实践中存在一些瓶颈，影响其

性能，由此他们提出了编码联邦学习（coded 
federated learning）， 降 低 联 邦 学 习 的 计 算 延

迟，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训练延迟，提高隐

私保护性能。[6] 还有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

InterpretML 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它对

表格数据（tabular data）有更好的解释，但不

适用于解释图像数据（Image data）等。[7] 
然而，本文认为人工智能伦理工具不仅仅

是存在技术层面的瓶颈，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

伦理工具正逐渐呈现出家长主义的倾向。基于

此，首先本文简要介绍了人工智能伦理工具的

发展概况，并阐述了不同类型的伦理工具及其

运作方式，指出目前伦理工具可以实现检测、

评估和消解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全过程，正在

影响或代替人类的决策，产生家长主义的风险。

在第二部分，从一般家长主义概念的层面验证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是否有意义，即使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长主

义，但它正在呈现出家长主义现象。最后，人

工智能伦理工具可能会逐渐演变为伦理标准的

实际掌握者，代替人类进行判断和决策，影响

到人类的自主性，导致信任危机，与医疗家长

主义的局限相似，因而本文借鉴医疗家长主义

的改进方式，提出遵循尊重原则和构建共享决

策制定的模型等措施，促进以用户为中心的人

工智能伦理工具的发展。

一、人工智能伦理工具的演化及分类

1.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的演化及特征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

机遇，但其产生的伦理问题也不容小觑。[8] 针

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各国政府相关部门、研

究机构和科技企业等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的人工

智能伦理原则。据相关数据统计，全球发布的

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或指南已有百余份。[9] 有学

者通过分析发现，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文件中出

现了五项全球趋同的伦理原则：可解释性（或

透明性）、公平性、责任、隐私和安全。[10]

然而，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主要侧重于高层

次的伦理理念，[11] 导致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一

定的隔阂。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出

现了新浪潮，即从伦理原则转向技术实践，开

发人工智能伦理工具，用技术工具来治理特定

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以促进人工智能伦理原

则落地，实现从“是什么”（what）到“如何做”

（how）的转化。人工智能伦理工具是指可以应

用在人工智能系统研发、部署和应用过程中的

技术，旨在将抽象的伦理原则转化为具体的技

术实践，落实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使人工智能

系统更公平、更强大和更透明。[12] 具体而言，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遵循特定的人工智能伦理原

则，如公平、透明性、隐私和安全等，用于检测、

评估和解决人工智能引发的歧视、偏见和隐私

等伦理问题，以确保其行为符合人工智能伦理

标准和原则，并且它们能够覆盖人工智能系统

的全生命周期，包括设计、开发、部署和运行

等阶段，目的是通过具体的方法将人工智能伦

理原则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确保人工智能的负

责任和向善发展。[13]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医疗、监

督和审计等多个领域。例如，在医疗领域，伦

理工具可以评估与患者相关的数据集是否符合

公平标准，识别疾病特定的特征，并选择具有

较少偏见问题的数据集，避免混合高度异质的

数据集。[14] 在数据科学和在人工智能系统的研

发过程中，可以通过伦理工具预处理相关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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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识别和去除偏见数据，提高模型的公平

性。[15] 
由 此 可 见， 人 工 智 能 伦 理 工 具 有 如 下 特

征：（1）创新性和前瞻性，人工智能伦理工具

是一种新兴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方法，将人工

智能伦理理念应用于实践，并伴随着新技术的

开发和对已有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技术的改进和

优化；（2）应用性和实用性，能够解决具体的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满足用户的伦理需求。如，

使用可解释性工具来解释人工智能的决策过

程，提高和增强系统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使

用公平性工具减少或消除算法偏见和歧视，实

现公平性，等等；（3）理论指导性，人工智能

伦理原则是其开发的坚实基础，为其开发和具

体应用提供了指导方向，例如，根据隐私保护

原则开发的隐私保护工具，用于防止数据隐私

泄露等；（4）伦理性，承诺遵循了一定的伦理

标准，能够解决人工智能产生的各种伦理问题，

如数据隐私泄露、算法歧视和偏见、算法“黑

箱”和系统透明性不足等，以落实隐私、公平

性、可解释性（或透明性）、责任和安全的原

则；（5）经济性，除了政府相关部门外，科技

企业也是主要的开发机构，如，谷歌开发了

Fairness Indicators 和 Federated Learning 等，微

软开发了 Fairlearn 和 InterpreteML 等，由此人

工智能伦理工具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

2.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的分类及其运行方式

根据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处理的伦理问题和

功能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两大类（见下表 1）。

（1）针对不同伦理问题的伦理工具

从表 1 可得，根据伦理工具解决的不同问

题，可分为公平性工具、可解释性工具、隐私

工具和多用途工具等。

公平性 / 可解释性 / 隐私 / 安全性工具。顾

名思义，此类伦理工具是根据特定的伦理问题

所开发的，即公平性工具是为了治理人工智能

的歧视和偏见问题，例如，AI Fairness 360 和

Fairlearn 等。以此类推，可解释性、隐私和安

全性伦理工具分别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的“黑

箱”问题、隐私泄露和安全性风险。

多用途伦理工具。这类伦理工具不只应用

于单一的伦理问题，比如说，What-If Tool（WIT）

可应用于可解释性和公平性两个方面。具体而

言，在可解释性方面，WIT 能够自动为用户提

供加载数据集中所有特征分布的汇总统计和图

表，以帮助用户解释局部和全局模型。[16] 在公

平性方面，WIT 可以在模型上直接计算公平性

指标，[16] 探索不同的公平性优化策略，即用

户可以根据所需的特征对已有的数据集进行处

理，并使用不同的优化策略来检查每片阈值被

调整后的变化，根据阈值的变化，判断和实现

不同的公平。[16]

（2）不同功能的伦理工具

按照伦理工具的功能不同，可分为检测型

伦理工具、消除或缓解型伦理工具和多功能型

伦理工具。

检测型伦理工具。此类伦理工具只提供检

测服务，用于识别和评估模型或系统是否存在

伦理风险，但不具备减轻伦理风险的功能。例

如，WinoMT 是一个最新的自动测试套件，用

于检测机器翻译系统中的性别偏见。它主要是

通过将测试数据集中的英语句子（每个句子包

含两个实体，一个是关于职业，另一个是基于

句子上下文的代词）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句子，

然后对比翻译后的性别与原始英语句子中的性

别，从而识别和评估翻译模型是否包含性别偏

不同的伦理问题 不同的功能

伦理工具

公平性工具 检测型伦理工具

可解释性工具 消除或减轻型伦理工具

隐私工具 多功能型伦理工具

安全性工具

多用途伦理工具

表1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的分类

家长主义视域下的人工智能伦理工具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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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17]

消除或减轻型伦理工具是指能够提供消解

或减轻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技术。比如说，隐

私保护工具 PySyft，它主要是提供联邦学习、

差分隐私和加密技术来达到隐私保护的目的，

即允许在不拥有原始数据集和数据加密的情况

下，对远程所需的数据进行分布式计算，以达

到保护元数据安全的目的，[18] 简而言之，通过

“数据的可用不可见”以保障数据隐私的安全。

多功能型伦理工具是指既能检测和识别伦

理问题，又能消除或缓解伦理问题的伦理工具。

例如，Themis-ML 提供了一些测量公平和缓解

偏见的方法。在测量方面，Themis-ML 能够衡

量数据或预测潜在歧视的程度，包括群体歧视

和个体歧视，分别通过平均差、一致性和情境

测试分数的方法来实现；[19] 在缓解偏见方面，

Themis-ML 利用重新标记、重新加权、采样等

数据预处理方法，修改数据集，以减少模型训

练过程中的歧视性预测。

综上所述，第一，人工智能伦理工具的类

型繁多，但多用途和通用型伦理工具的数量较

少。[20] 第二，人工智能伦理工具主要是通过量

化人工智能行为，来检测、识别和评估人工智

能是否符合伦理，然后大多通过对数据和模型

进行不同方式和程度的处理以减轻其可能带来

的伦理风险。

虽然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在解决人工智能伦

理问题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伦理工具逐渐

成为判定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手段和标准，影

响或代替人类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决策。从

家长主义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伦理工具的操

作可能是家长式地强加伦理标准，以其对伦理

问题的认知方式进行实践，可能会忽视用户、

不同的社会背景以及程序规则。[21] 

二、家长主义视角下的人工智能伦理工具

家长主义行为通常出现在法学、政治学、

哲学等领域，随着人工智能伦理工具的发展和

应用，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可能也会引发家长主

义风险，下面将从概念维度来分析伦理工具的

家长主义现象。

1.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的概念是否

有意义

家长主义（paternalism）基于拉丁语父亲

（pater）一词，最早源于罗马法，家庭中的每

个成员必须服从于父亲，即家长的权力。[22] 家

长主义概念在使用中会产生许多争议，本文采

用的是一般家长主义的定义，即一个国家或个

人对另一个人的干涉，并声称是为了被干涉者

的利益或免受伤害，但可能违背了被干涉人的

意愿。[23] 由此家长主义可被理解为，出于他人

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为他人做决定，却不征求

他人的意见。[24] 杰拉尔德·德沃金（Dworkin 
Gerald）又提出了家长主义的三个条件，即干

涉条件、同意条件和福利（benefit）条件，[25]

具体而言是指：1）决策者 A（家长式）的决策

干扰了被决策者 B 的自由或自主性；2）A 未征

得 B 的同意而做出决定；3）A 认为自己的行为

会对 B 产生有益的作用或影响。

以上体现出一般家长主义概念的两个主要

特征：第一，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家

长式的干预行为会对被干预者的自主性或自由

造成不同程度的限制或影响；第二，决策者的

意图是善意的，家长式干预措施的最初目的是

为了保障被干预者的福利或利益。

根据一般家长主义的定义，如果想要人工

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的概念有意义，需要满

足四个条件：第一，有意图地与用户进行互动；

第二，干涉用户的自由或自主性；第三，未征

得用户的同意；第四，对用户有益。[26]

首先，一般家长主义的行为主体是人，而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的行为主体是人工

智能伦理工具，没有意图，因而人工智能伦理

工具家长主义的概念必然不能严格按照一般家

长主义的界定方式进行定义。但伦理工具的目

标是为了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挑战，增进

人类福祉，具有目标导向行为，因而需在一般

家长主义概念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调整，才能

满足第一个条件。

其次，第二个条件并不是意味着人工智能

伦理工具能够干涉用户的行动自由，它是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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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用户的选择行为。在伦理工具的设计过程

中，工程师通过设计一些技术功能选项为用户

提供服务，这些预设的功能选项可能会对用户

的选择行为施加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用

户的自主性。[27] 此外，企业在研发产品时通常

会考虑自身的竞争力和盈利情况，因而伦理工

具也会受到企业偏好的影响，忽视用户的价值

取向和需求。[28] 由此，将一般家长主义概念应

用于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现象的第二个

条件是满足的。

再次，关于第三个条件，虽然用户已经明

确同意使用人工智能伦理工具，但这不能表示

用户同意伦理工具影响自身的自主性，尤其是

用户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会对自己造成影响，

特别是排除特定选项后。[26] 比如说，Fairlearn
既不能解决由刻板印象造成的歧视和不公平，

也不能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公平性（正当

程序、正义等），[29] 即排除了这两个选项，但

有的用户可能并不知道或根本意识不到伦理工

具会排除哪些特定的问题，由此，可以认为伦

理工具在特定的情况下，未征得用户的同意，

满足第三个条件。

最后，第四个条件是福利（benefit）条件。

虽然人工智能伦理工具没有意识，即没有关于

“善”的概念和对人类有益的意向。但它的目

的是为了落实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治理人工智

能伦理问题，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向善发展，造

福于人类。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

长主义并不完全契合一般家长主义的四个条

件，但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的概念是有

一定的意义，即人工智能伦理工具正在逐渐呈

现出家长主义现象，这是因为：第一，人工智

能伦理工具可能会干扰或影响用户的自主性或

自由，第二，在特定的情况下，未取得用户的

同意或用户没有意识到；第三，伦理工具的行

为是为了促进或帮助用户对人工智能伦理和治

理方面的意识和规划。

2.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的类型

一般家长主义具有不同类型，如，硬和软

家长主义、强和弱家长主义、狭义和广义家长

主义。不同类型的家长主义存在不同程度的区

别，下面将简要介绍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家长主

义类型，并讨论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的

类型。

狭义和广义家长主义。狭义家长主义主要

是指国家家长主义，即法律层面的强制性措施，

广义家长主义不仅包括国家家长主义，还包括

其他领域的家长主义，如，医疗家长主义、个

人家长主义等。[30]

硬和软家长主义两者具有显著的区别。硬

家长主义是指对主体行为自由的干涉，不管被

干预者是否能自主地做出决策，违背了主体的

意愿。而软家长式干预是为了检验或确定在给

定情况下主体是否具有决策自主性，或是为了

提高主体的自主性。[31] 德沃金引用密尔的例

子来阐释，当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走过

一座受损的桥，我们无法告知其危险性（因为

语言不通），及时阻止的行为属于软家长主义，

因为没有违背此人的真实意愿；但如果此人是

为了自杀才走过这座危险的桥，那么软家长主

义就会允许此行为，而硬家长主义则不管此人

是过危险的桥，还是为了自杀，都会进行阻止。
[23] 软家长主义还有一种形式为助推（nudge）

家长主义，“助推”是指既不用激励机制，也

不采取直接的禁止措施，而是由某种微妙的（操

纵性）影响或引导人们的决策。[32]，[33]

强和弱家长主义的不同在于被干预者的目

的和手段。强家长主义认为被干预者的目标或

结果是错误的，必须加以干预。而弱家长主义

是为了帮助被干预者实现其目的，认为被干预

者为追求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不足以实现目标，

但不怀疑其目标的合理性。[23] 比如说，当 X 想

要乘坐公共汽车去离家较远的游乐场，但 Y 阻

止其乘坐公共汽车，开车载 X 去游乐场，Y 的

行为属于弱家长主义，因为 Y 认为乘坐公共汽

车花费时间较长，但如果 Y 阻止 X 是因为去游

乐场玩浪费时间，否定了 X 目的合理性，那么

Y 的行为就是强家长主义。

总体而言，不同类型的家长主义虽略有区

别，但共同点是：第一，干预者的动机是善意的，

是为了被干预者的利益；第二，干预者采取的

家长主义视域下的人工智能伦理工具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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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会对被干预者的自主性或自由产生一定的

影响或限制。

从一般家长主义的类型划分来看，人工智

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属于广义的家长主义，但

目前不具有强制性，也没有违背用户的真实意

愿，不能归属于强家长主义。此外，用户想要

解决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目的是合理的，但可

能采取的方法无法达到目的，由此人工智能伦

理工具家长主义可认为是一种弱家长主义。值

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对于人工智能

伦理问题（量化的）的界定（或判定标准）是

预先设定的（或编程的），即人工智能伦理工

具目标导向行为的外部预定义目标，简而言之，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根据外部设定（不是由系统

用户设定的）的伦理标准或规定来检测和解决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由此可能会带来一些伦理

问题。

三、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的
问题和缓解建议

如前文所述，虽然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并未

表现出明显的家长主义，但仍不能忽视其呈现

的家长主义趋势和风险。由于目前相关的研究

较少，本文主要借鉴医疗家长主义，来探讨人

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

如何进行缓解。

1.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可能带来的

伦理问题

有观点认为目前家长主义的主要问题是：

它在很大程度上会破坏人的自主性，[34] 影响平

等的合作关系。[35] 在医疗领域中，学者们多从

个人自由和自主性的角度出发，对医疗家长主

义进行讨论。[36] 医疗家长主义的核心是医生

从病人的利益出发代替病人决策，但可能会忽

视患者的需求和意愿或是拒绝患者参与决策过

程，违背了尊重整体自主权的原则，[37] 影响医

患之间的信任关系。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

义在使人工智能系统符合伦理，保护用户利益

的名义下，通常也会忽视用户的自主选择和决

策权，影响其自主性，引发用户对人工智能伦

理工具的不信任感。

（1）影响用户的自主性。家长主义在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被干预者的自主性，因为它通

常为了他人的利益，干预其行为或决策，包括

限制他人的选择权、代替其做决策或直接干涉

其行为等。对于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而

言，它往往也会以受托人的利益为由，[38] 即

用户的利益，影响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决策过

程，或是直接代替用户进行决策。以公平性工

具 Aequitas 为例，它是依据公平性原则设计和

开发出的一个偏见和公平的审计工具。首先

基于一些敏感属性（年龄、性别和种族等），

Aequitas 定义了不同的群体（groups），每个群

体由相同实体（数据点）构成，然后使用预测

普遍性（Predicted Prevalence）和预测阳性率

（Predicted Positive Rate）两个主要指标来定义

分布群体度量，接着计算不同群体的假阳性率

和假阴性率，最后比较不同群体的度量指标值

与参考群体的差异来定义偏见，[39] 比如说，如

果一个群体特定属性值（如，性别）的假阳性

率远高于其他群体，这就表明系统对该群体存

在性别层面的偏见。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用户

只需要从被审计的系统上传数据，配置偏见指

标，然后该工具可以自动生成关于该系统的偏

见报告。[39]

由此可以看出，第一，人工智能伦理工具

的研发和目标设定主要是依据相关的人工智能

伦理准则，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忽视用户

层面的作用和影响。第二，以公平性工具为例，

它预先定义了公平和偏见等概念，但公平概念

具有争议性，并且不同用户对公平性的要求和

理解可能也不同，[40] 而公平性工具直接对公

平性原则进行解读和界定，忽略了用户对公平

的需求和选择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伦理工具

可能会代替伦理学家对公平性原则的解读和应

用。第三，伦理工具能够自动地对人工智能伦

理问题进行检测和审计等，成为人工智能伦理

问题评估和判断的标准，并认为可以帮助用户

做出“最好的”的选择，从而代替用户进行评

估和决策，削弱了用户的自主决策权和参与权。

第四，伦理工具的研发仍是政府相关机构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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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占主导地位，导致用户可能无法真正地理解

伦理工具，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些伦理工具所输

出的结果和建议。

（2）引发信任危机。家长式的医疗决策忽

视了患者的选择权和知情权，破坏了医患之

间的信任关系，而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

也可能会引发信任危机。一方面，在家长主义

模式下，伦理工具根据自身的评估和判断，直

接给出决策结果，例如，Aequitas 直接生成偏

见报告，但用户很难理解其如何得出人工智能

系统是否存在偏见或解决偏见问题，或系统已

实现公平性的结论，缺乏与用户进行充分的信

息交互，未能尊重用户的意愿，导致用户质疑

其结论的合理性，进而产生不信任感；另一方

面，伦理工具限制了用户的选择，用户只能根

据其提供的各种指标或算法来检测和解决人工

智能伦理问题，但其实际的实施结果可能并不

符合用户的实际需求和偏好。比如说，隐私保

护工具在应用时，重点保护的是直接收集获取

的各种数据隐私信息或用户提供的原始数据信

息（如，性别、年龄、浏览记录和购买记录等），

忽视了对预测隐私（基于已获取得到的各种数

据信息，进一步分析和预测得到的其他隐私信

息。如，根据用户的浏览和购买记录，分析得

到用户的购买力和购买偏好等）的保护，[41] 无

法实现有效的隐私保护，难以消除用户对隐私

泄露和数据不当使用问题的担忧和恐慌，从而

可能进一步加剧信任危机。[42]

2. 缓解策略

为了使人工智能伦理工具更好地服务于用

户，本文主要借鉴医疗家长主义的改进方式，

提出以下建议，尽可能减轻人工智能伦理工具

家长主义及其负面影响。

首先，遵循尊重原则，以人为中心。在医

疗领域，尊重的原则最重要是提供信息并允许

患者自主决策，尊重患者的自主性，主要包括

关怀、同理心、尊严和关注需求等多维度因素。
[43] 为提升医疗家长主义的合理性，医生需要尊

重和支持患者的自主性，以患者为中心，[44] 但

并不意味着盲目地扩大患者的自主性，而是平

衡患者的自主性与适度的医疗干预。[45] 医生

还应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真正了解患者的意

愿、价值观和生活经历，在决策中将患者视为

平等的合作伙伴。[28] 因而，伦理工具也需要将

用户的利益考虑在内，尊重和支持用户的自主

性，以用户为中心，提供适度的干预措施，帮

助用户检测和解决人工智能伦理问题，而不是

由伦理工具单方面判定人工智能系统是否符合

伦理，即伦理工具可以通过提供可选项、解释

后果，确保用户能够理解其运行方式和支持用

户的意愿和需求。

其 次， 构 建 共 享 决 策 制 定（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的模型。SDM 的一个

核心特征是以患者为中心，[46] 以共同决策的形

式使患者参与其中。通过共同决策，医生可以

帮助患者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偏好在做出最适

合他们的决定中的重要性，不仅强调患者的参

与和价值，还体现出医生专业知识的重要作用。
[47]，[48] 伦理工具为用户提供与人工智能伦理问

题相关的技术知识，但也要了解用户的需求，

同时需要参考其他专业人员对人工智能是否符

合伦理标准的意见，从而既保障了用户的自主

性，又保留了技术的专业性。[28]

再次，加强人工智能伦理工具与用户的交

互性。用户应当积极参与到伦理工具的具体研

发过程中，例如，将用户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纳

入到人工智能伦理工具的设置中，用户可以在

公平、数据透明、隐私保护等方面调整伦理工

具。

最后，加强伦理咨询和审查机制。虽然一

部分伦理工具可以检测和识别人工智能伦理问

题，但由于其不能涵盖所有潜在的伦理风险，

因此仍需建立外部的监督和审查机制，检测和

评估伦理工具的实践效果。此外，伦理工具要

充分考虑到用户的利益，优化反馈机制，针对

用户的反馈调整伦理工具的设计，为用户提供

易于理解的信息和连续的指导与帮助，以满足

用户实际的伦理需求。

总之，通过遵循尊重原则，促进和尊重用

户的自主性，构建共享决策制定的模型，加强

伦理工具与用户的交互性，确保用户和其他人

员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使伦理工具的

家长主义视域下的人工智能伦理工具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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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符合用户的利益和伦理规范，构建以用户

为中心的人工智能伦理工具，以缓解人工智能

伦理工具家长主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结    论

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问

题，为了促进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各界开发

了许多人工智能伦理工具，例如，公平性工具、

可解释性工具等。然而，目前很多研究主要关

注从技术层面改善伦理工具，忽视了伦理工具

可能会产生家长主义的风险。虽然目前伦理工

具尚未表现出明显的家长主义，但正逐渐呈现

出家长主义的倾向，并与医疗家长主义相似，

忽视了用户的需求和意愿，影响到用户的自主

性，进而可能引发信任危机。为了进一步推动

人工智能伦理工具的发展，需要遵循尊重的原

则，尊重用户的自主性，以用户为中心，促进

和支持用户参与决策，增强外部的伦理监督和

审查机制，不断优化升级人工智能伦理工具等，

以此尽可能地缓解人工智能伦理工具家长主义

可能产生的问题，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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